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2節 心臟血管及腎臟藥物 Cardiovascular-renal drugs 

（自 114 年 6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2.8.2.肺動脈高血壓治療劑（95/1/1、

97/6/1、98/12/1、99/11/1、

100/4/1、103/7/1、104/6/1、

104/8/1、108/5/1、109/1/1、

112/3/1、113/1/1、114/6/1）：

(略) 

2.8.2.1.Iloprost （如 Ventavis、 

Ilomedin-20）：（略） 

2.8.2.2.Sildenafil（如 Revatio）：

（略） 

以下略 

 

2.8.2.9.Tadalafil（如 Adcirca）：

（114/6/1） 

1. 限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、結締

組織病變導致之肺動脈高血壓或先

天性心臟病併發之肺動脈高血壓

（Eisenmenger 症候群）運動能力

差（WHO Functional Class Ⅲ及

Ⅳ）之成人病人。 

2. 不得與任何有機硝酸鹽藥物（如

nitroglycerin、isosorbide 

salts…等）合併使用。 

 

2.8.2.肺動脈高血壓治療劑（95/1/1、

97/6/1、98/12/1、99/11/1、

100/4/1、103/7/1、104/6/1、

104/8/1、108/5/1、109/1/1、

112/3/1、113/1/1）：（略） 

 

2.8.2.1.Iloprost （如 Ventavis、 

Ilomedin-20）：（略） 

2.8.2.2.Sildenafil（如 Revatio）：

（略） 

以下略 

 

備註：劃線部份為新修訂規定 

 


